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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主船舶
启动特别程序

“‘无主船’大多是属于无船名号、无船

籍港、无船舶证书的‘三无船’。”3月 28

日，温州海事部门经办人员吴佳卿告诉

记者。这类船舶缺少必要的安全适航

性，长期处于“非监管”状态，可能会给水

域环境带来风险，“特别是在台风、冬季

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时段，存在较大的水

上安全隐患。”

2016年10月20日，温州市海上搜救

中心接到报警，称有一艘改装船搁浅在瓯

越大桥下游潜坝上。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时

发现，船上没有船员，船只由于失去动力，

严重倾斜，在潮汛冲击之下随时有颠覆倾

翻、船体断裂、大量溢油的风险。经救助，

温州市海事局当天派出拖轮、清污船将船

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则转驳

存放。

近两年来，温州水域发现过多艘无人

认领船舶，一些船在事故险情或被海事部

门查获后，船舶所有人为逃避重罚，会采取

弃船行为逃避处罚和追责，从而导致船舶

处于无主状态。

2017年7月23日，温州海事局在温州

北麂岛东海水域发现一艘改装船，船舱失

火，船上本来有6名船员，有5人陆续逃走，

只剩下1名自称水手的船员，但此人并不是

船舶所有人，对船舶情况不甚了解。海事

部门灭火后，将水手转移到安全地点，船舶

拖至码头。经调查，这艘船是因为机器设

备持续运作过热后引发火情。

该类船舶大多是基于走私等非法目的

改装的，不安装或不开启雷达、AIS（船舶自

动识别系统）等助航设备，游离在监管范围

之外。如何处理这类船舶以及船上的载货

物，一度令海事部门感到颇为棘手。

“在海上执法过程中，我们查获到的船

舶和货物，一旦无人认领需要长期保管，将

会产生安全隐患和诸多费用。而选择强行

拆解或发还船只，则存在一定的法律风

险。”吴佳卿说。

“我们通常理解的‘无名船’与法律意

义上的‘无主船’有区别，要真正确认‘无主

船舶’需经过司法程序。”宁波海事法院吴

法官说。根据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

向海事法院申请认定海上财产无主。吴法

官告诉记者，从海上执法或海上救助中查

获的无主船舶及船载货物实际情况看，所

谓的“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海

上执法管理机关，如海警、海关揖私局、海

事局等单位，另一类是受执法机关通知、指

示或委托而参与救助、保管、处置无主船舶

及船载货物的单位或个人。

2016年12月，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

受理由温州市海事局提起的申请，对2016

年10月20日搁浅在瓯越大桥下游潜坝上

的船舶认定财产无主。

公告期内处置
为保管“减负”

温州法庭受理此案后，使用特别程序

进行审理。案件承办人便是时任温州法庭

庭长的吴法官。

吴法官说，民诉法规定，法院受理认定

财产无主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

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

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

有。但是，尽管通过无主财产公告，明确了

船舶无主的法律事实，也为后续处置铺平

了道路，但对于船舶处置来说，一年的时间

还是太漫长了。

“船舶及船载油品如果要长期存放，就

会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值和损

失，而且也会存在较多风险。”2016年12月

28日，温州海事局向温州法庭提出申请，要

求提前拍卖或变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

保留所得款项。

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的案件，能否在1年

公告期间拍卖、变卖财产呢？那段时间，吴

法官翻遍了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等各种法律法规。

“到底能不能提前拍卖，法律上其实是

没有明确规定的。”吴法官说，原则上，因为

公告期间内不能排除有人认领财产，不能

在这期间提前处置财产，否则容易损及财

产所有权人合法利益。“但是，由于船载油

品、冻品等物比较特殊，保管困难，若长期

不加处置，待公告期满，将产生巨大费用和

风险。”

于是，温州法庭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有关诉讼中关于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

的规定，并参考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保全

中对不易保管财产可先行处置的相关规

定，裁定在公告期间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

船载油品，防止损失和风险持续增大。

2017年1月5日，宁波海事法院温州

法庭作出裁定，准许温州市海事局提前拍

卖船舶。之后，该船舶及169吨油品，各以

10.7万元和62.4万元顺利拍卖成交。

“在公告期内，拍卖款并没有作任何处

理，冻结在法院账户，如果在此期间有所有

权人主张权利，也避免了对他造成损失。”

吴法官介绍。

一年的公告期到期，因无人认领，法院

作出民事判决：温州海事局于2016年10月

20日发现的这条搁浅的无名船舶为无主财

产，拍卖所得价款合计73.1万元在扣除公

告、评估以及为保存、拍卖该无名船舶及船

载油品产生的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

有。这也是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受理的

第一件认定海上财产无主案件。

2016年12月至今，温州海事局陆续提

起5次无主财产认定的申请，温州法庭共受

理案件5起，除了已经处置的这条船，其中

有2起案件因公告期间有人认领，法院已依

法裁定终结认定财产无主程序。另外2起

正在船舶拍卖处置阶段。

防止不适航船舶
再次流入市场

吴佳卿介绍，因为这类船舶存在无证、

非法改装、不具备适航性等共同点，且部分

船舶在事故发生后未经过临时检验和开展

必要修理，不符合《海上交通安全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的相关规定。因此，海事部门向海事法院

提出限定无主船舶拍卖后仅作为拆解用

途。买受人成功拍卖后，海事部门对船舶

拆解作业实施现场监管，并对主要拆解阶

段进行拍照记录。

“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

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

门监督下进行拆解，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

上述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堵住船舶和货物

因难以处置而再次流入市场从事海上非

法活动的漏洞，同时也减轻了因保管和处

置船舶及船载货物带来的财政负担。”吴

法官说。

但吴法官也坦言，在处置无主船舶

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方面

是公告程序时间比较长，在公告期间内

有人主张财产所有权的，法院应当裁定

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

但对于如何另行诉讼，以及财产所有权

如何确定，民事诉讼法及解释均未作进

一步规定。”

温州法庭副庭长张建生目前承办的两

起案件中，两条无名船在公告期内，案外人

李某向法院提出请求，认为自己是船舶所

有权人。张建生介绍，由于案外人李某主

张自己是船舶所有权人，根据法律规定，

宁波海事法院裁定终结审理，终止拍卖

两艘涉案船舶，但目前为止，认领人并未

提起确认所有权诉讼。“李某目前能提交

的只有他买船时的收款收据、买卖协议，

但协议上载明的船体的长宽高均与实际

船只不符。”

“海上无主财产案件的审理以及无

主船舶和船载货物的处置中碰到的问

题，还亟待我们在实务中解决。”吴法

官说。

搁浅在瓯越大桥下游潜坝上的无主船舶

给无主船舶找到真正的“避风港”
温州成功处置首例无主船舶案件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王舜毕

温州琯头水域，浙

江华航实业有限公司

的船坞内，一艘艘船舶

静静地停靠着，桅杆林

立。这里，是无名船的

“避风港”。

一艘 500 吨以下

的无名船在这里停上

一天，产生的保管费用

在 300-700 元不等。

由于这些船既没有任

何船舶证书或身份标

识，也没有人来主张所

有权、证实船舶所有权

情况，因此会产生一笔

负担不小的保管费。

为减少财政负担，

同时防止保管中的安

全隐患，温州通过积极

探索实践，在全省首创

无主财产认定方式，经

温州海事局申请，由宁

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

成功处置了首例无主

船舶案件。最终，船舶

拍卖所得价款扣除相

关保管、评估等费用

后，收归国家所有。这

个做法也得到了浙江

省副省长高兴夫和浙

江省高院副院长朱深

远的批示。


